臺北市政府勞工局98年度

「2009南洋文化系列活動─『戲水熱舞泰揮灑』泰國文化節暨南洋舞蹈大賽」

計畫書
一、計畫緣起

每年的四月十三~十五是泰國傳統的新年，泰語稱之為SONG KRAN，中文譯為宋干節，也就是潑水節。水對泰國人來說，是一種福氣，所以他們看待水的方式相當神聖，在潑水節這天，對人潑水就是寬恕別人、分送福氣、祝福別人的意思。其實潑水的習俗，在古代應該是年輕人準備新衣物送給長輩，讓長輩沐浴後穿上新衣，並清洗神像，讓神像洗去塵埃，表示對長輩和佛的敬意，演變至今，潑水方式是晚輩要以銀盆盛著鮮花清水，向長輩行灑水的禮節，通常是以枝葉沾水輕灑幾滴，意思意思，代表對長輩的尊敬。不過現在的年輕人通常採取幾近狂野的大潑水，於是街道上，落湯雞、落水狗滿街奔跑，嘻鬧的笑聲，滿街傳揚。潑水，也能潑出愛意。許多年輕小伙子藉著「潑水」向心儀已久的女孩大灑愛意，製造認識機會，所以潑水節也是情人節。

目前，臺北市的外籍勞工總人數約有三萬七千二百多人，其中泰籍勞工約有二千四百多人，大部份從事政府重大公共工程、傳統製造業工廠等工作。為了感謝這些遠從異鄉來臺工作的外籍勞工朋友們，本局今年特地將「2009南洋文化系列活動─泰國文化節」及「南洋舞蹈大賽」兩活動擴大合辦，除了讓在臺泰籍勞工與市民一起歡度泰國新年之外，一年一度的南洋舞蹈大賽，總是令人滿心期盼。來自東南亞的外籍勞工及新移民朋友一向善於載歌載舞，曼妙動感的舞姿、動聽迷人的歌聲，是他們展現自我的呈現！在嘉年華活動的放鬆氣氛下，讓一般臺北市民能更貼近因而尊重外籍朋友的文化、情感，帶來彼此誠摯地互動交流！ 
二、計畫依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就業安定基金補助本局98年臺北市外籍勞工文化中心計畫
三、計畫目的
藉由泰國傳統新年的潑水祈福儀式、傳統歌舞表演、南洋美食、南洋四國舞蹈好手齊聚競賽等多元活動，讓泰勞和泰籍新移民，雖人在他鄉，仍可品嚐故鄉的年味；南洋舞蹈比賽讓在臺北市打拼的外勞及新移民朋友，秀出才藝與熱情，讓市民欣賞南洋文化之美，期使促進市民與泰、越、菲、印等四國朋友彼此互動，增進文化交流與認知。
四、指導單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五、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勞工局
六、委託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天主教耶穌會台北新事社會服務中心
七、協辦單位：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八、贊助單位：臺灣泰僑協會、泰國觀光局、中央廣播電台、臺灣廣播公司
九、活動時間：98年4月11日(星期六)上午11：00～下午4：30
十、活動地點：信義新光三越香堤大道廣場及其沿邊路段
十一、活動內容
(一) 舞台表演區：泰國藝術學院舞蹈團祈福舞蹈、潑水儀式、南洋舞蹈大賽、泰國搖滾樂團演唱表演、抽獎等活動。
    (二) 攤位區：設置20～23個攤位區，攤位內容包括泰國美食之攤位、泰國文化服飾展示等，活絡氣氛。
十二、活動節目表及時間配當表如附件1。
十三、活動工作分工表如附件2。
十四、活動場地配置圖如附件3。

十五、南洋舞蹈比賽競賽規則表如附件4。

十六、計畫經費：經費總額為新臺幣45萬元，擬由本局98年度臺北市外籍勞工文化中心委託經營契約價金項下支應。
十七、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1

活動節目表及時間配當表
	活動時間
	節目項目
	內容說明

	11:00～11:40

	開幕式
	主持人開場、貴賓致詞、祈福舞蹈(泰國藝術學院舞蹈團)、潑水儀式

	11:40～12:10
	泰國搖滾樂團演唱
	

	12:10～13:40

	2009南洋舞蹈複賽
	

	13:40～13:50
	幸運抽獎I
	

	13:50～14:10

	泰國藝術學院舞蹈團表演
	泰國傳統舞蹈表演

	14:10～14:40
	2009南洋舞蹈複賽
	

	14:40～14:50
	幸運抽獎II
	

	14:50～15:10
	泰國藝術學院舞蹈團表演
	泰國傳統舞蹈表演

	15:10～16:00
	2009南洋舞蹈決賽
	

	16:00～16:10
	幸運抽獎III、南洋舞蹈比賽頒獎
	舞蹈比賽分組優勝及總冠軍頒獎

	16:10～16:30
	閉幕式
	泰國搖滾樂團演唱、歡盛潑水


附件2
各單位活動分工表
	主/協辦單位
	單位名稱
	負責事項
	備註

	主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
	1.監督委託單位財團法人天主教耶穌會台北新 事社會服務中心辦理活動執行進度。
2.行政作業協助等事項。
	

	委辦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天主教耶穌會台北新事社會服務中心
	1.協調及執行所有活動工作。

2.整合主辦及協辦單位資源。
3.協調民政局新移民方面相關資源系統，帶動 其參與。
4.針對外籍勞工常收聽的廣播電台、宗教聚會所等，發佈活動訊息。

5.媒體宣傳，透過報章雜誌、網路、電子媒體、一般廣播電台廣為宣傳。
	

	協辦單位
	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
	1.接洽邀請泰國當地舞團表演及住宿安排。

2.協助動員泰籍勞工。
	

	協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協助動員泰籍勞工。
	

	協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協助場地借用事宜。
	

	協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協助動員本市製造業及營造業之泰籍勞工。
	

	協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
	協助維護活動現場秩序及交通管制。
	


附件3
場地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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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臺北市辦理南洋舞蹈比賽競賽規則
一、參賽資格：

本場活動參賽者以菲律賓、印尼、越南、泰國四國外籍勞工優先參賽。

二、比賽辦法：

(一)舞蹈比賽分為初賽、複賽、決賽三階段，以「菲律賓、印尼、越南、泰國」等國為賽事組別，可以個人或團體報名參加，參賽程序如下：

1.初賽由委辦單位實地評選方式辦理，每組別評選三個隊(組)參加複賽，複賽及決賽委辦單位邀請3-5名專業人士擔任評審。
2.複賽由初賽賽程所晉級之12隊(組)，以菲律賓、印尼、越南、泰國等國為組別進行組內競賽，每組第一名之團隊可進入決賽。

3.決賽再由菲律賓、印尼、越南、泰國各組別之第一名團隊，進行四國競賽。決賽將選拔出冠軍隊伍。

4.參賽者需自備表演服裝，以及比賽時之配樂或是伴唱帶，主辦單位僅提供光碟機（CD）播放器材。

三、比賽獎金及獎座：

1.各國組別第一名可獲得新臺幣5,000元優勝獎金及獎座1座。

2.總冠軍可獲獎金壹萬元及獎座1座。

3.補助每位選手車馬費新臺幣300元，團體隊伍車馬費補助額度以新臺幣3,000元為限。
4.進入複賽隊伍每位選手可獲得一面紀念獎牌。

四、評分規則：

    舞蹈評分標準：

原創精神和舞姿30%、團隊默契與臺風穩健20%、服裝造型和編舞技巧20%、 

 群眾魅力20%

五、賽程：

    複賽/決賽：98年4月11日中午12時10分於臺北市信義新光三越香堤大道廣場舞台區

六、報名方式：

    1.即日起至4月3日止受理電話報名
    2.報名專線02-2558-1276 （請於星期三-星期日上午九點至下午五點）

    3.活動聯絡人：LEONI 0928-943-502 (English）、TERESA 0928-943-606(Vietnam)

      余國平 0928-447-815 (Indonesia）、劉國偉 0928-943-580(中文)
